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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C_BE_E2_80_9C_E4_c122_481739.htm 银行对于我们大家

来说最熟悉不过了．因为银行作为人们的保管箱，为人们的

理财安全提供了方便，并且方便了人们的生活．随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我们出门几乎不需要带现金，直接拿着自己的银

行卡就可以进行消费。但是，银行又在不时的侵犯着人们的

合法权益，发生在我眼前的景象，是我写本文的初衷。 那是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到一个银行去办理业务，这是一个规

模很大的银行。在我旁边的窗口是一个老人，大约是六十来

岁。我因为需要等着前边的人办业务，所以我没有事情就听

见了这个老头和银行的对话。大致的意思是：老头今天上午

因为有急事需要用１６万元，所以就慌慌张张的跑来取款。

但是银行的服务员说，不能给你取这么多的钱。因为你没有

提前预约，因为银行规定，取款在５万元以上的，必须提前

一天到银行预约。因为没有预约，所以不能取，取走以后，

银行就没有办法再开展工作。老头很郁闷，他说自己的钱自

己取，为什么不行？另外只所以没有提前预约，是因为自己

根本不会预料到今天会需要钱，何况自己也不知道去大额的

钱需要预约的规定。结果没有办法，老头说你们银行可以到

库中去调点钱？银行的服务员却很讽刺的说，今天是星期天

，人家领导全部休息，我们这些干活的根本不管这些。结果

是老头也没有取走自己的十六万。 这样的问题，对于大家来

说也许并不陌生，也许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从法律

的角度进行一下分析，问题就严重了。 第一、储户将自己的



钱存入银行，就是和银行签订了一个储蓄合同。双方当事人

就应该受储蓄合同的调整和约束。储户的义务就是存入的人

民币是真的，不能是假的，并且按照规定的缴纳利息税。银

行的义务就是将储户的钱保存好，随时等着储户来取。从某

中意义上讲，储户将钱存如银行以后，银行给储户出具一个

存折或银行卡，这是一个债权凭证，银行就成了储户的债务

人，并且这个债务是随时需要支付的。虽然有的是定期的存

款，也不能阻碍储户在放弃预期的利息而直接将钱要回的可

能性。故在《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 国家保护个人合

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鼓励个人参加储蓄。

储蓄机构办理储蓄业务，必须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

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 第二：既然是储户和银行

是受储蓄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的调整，那就必须按照相关的

法律法规进行活动。储蓄管理条例中的“取款自由”原则就

应该落到实处。既然是储户将自己的钱存入了银行中，储户

就享有了随时支取的权利。而银行规定的大额的取款需要在

一天前预约的规定是出于对自己单方面的考虑，是银行自己

内部的规定，银行自己内部的规定是不能对抗储蓄管理条例

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违

约，应该赔偿造成的经济损失，当然这个损失还可以包括预

期的利益在里面。当然这个预期的利益以违约方知道的范围

为依据的。很明显这时银行没有按照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让

储户“取款自由”，那就是违约。如果前边的老头取钱的目

的是因为自己看好了一支股票，并且告诉了银行的服务员，

自己预测这个股票将要升值，如果取不出钱，自己就会丧失

买股票的时机，可能就会丧失了发财的机会。而银行仍旧没



有将钱给了老头，银行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了今天办理业务的

大家，如果老头将钱取走了。自己今天的业务就可能无法开

展，所以为了大众的利益，严守了银行的内部规定。结果今

天老头看好的那支股票真的上涨很多，这时老头就可以到法

院去主张的权利，起诉银行，让银行赔偿由此造成的预期利

益损失。 第三、银行没有钱，是因为领导们今天休息，所以

钱就不会调过来。这种毫无意义的答案，只是仅仅说明了银

行的办事态度问题。银行是一个服务机构，是应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而不能因为大家将钱存入银行，而银行就财大

气粗了。我们已经加入了ＷＴＯ几年了，一直在喊“狼来了

”，外国的银行已经要进来了，竞争已经变成了全球的。如

果我们的银行仍旧这种服务态度，将来我们手中的存折成了

“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 这不是在杞人忧天！ （作者

：李世清，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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